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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投標廠商聲明書範本」修正對照表 
109 年 9 月 16 日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
項次 聲明事項 項次 聲明事項 

說明 

九 本廠商是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且合

於中小企業發展條例關於中小企業認定

標準之中小企業。（依該認定標準第 2 條，

所稱中小企業，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

業登記，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 1 億元以

下，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200 人之事

業。） 

(答「否」者，請於下列空格填寫得標後預

計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項目及金額，可自備

附件填寫) 
項目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  

金額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 

項目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  

金額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 

合計金額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 

九 本廠商是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且合

於中小企業發展條例關於中小企業認定

標準之中小企業。（該認定標準第 2 條摘

要如下：一、製造業、營造業、礦業及土

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 8,000 萬元

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200 人者。

二、除前款規定外之其他行業前一年營業

額在新臺幣 1 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

未滿 100 人者。） 

(答「否」者，請於下列空格填寫得標後預

計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項目及金額，可自備

附件填寫) 
項目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  

金額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 

項目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  

金額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 

合計金額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╴ 

經濟部以 109 年 6 月 24 日

經企字第 10904602890 號

令修正中小企業認定標準

第 2 條，有關中小企業之定

義，爰配合修正。 

 


